
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 
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 

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
區內直升機場發展建議  

 
引言  

 在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委員會聯席會議上，我們

向議員簡介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(會展中心 )興建政府直升機
坪以供政府及商業直升機公司共同使用的建議，以及政府就

該建議的進一步公眾諮詢工作。本文件旨在匯報諮詢結果，

並向議員建議未來路向。  

背景  

2 .  永久區內直升機場發展建議，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七日

的經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首次討論，其後分別在二零零五年

一月三十一日、二月二十八日及七月二十五日的經濟事務委

員會及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討論。經過多

次討論，議員通過一項議案，促請政府加快在港島商業市中

心內提供永久的商用直升機場及設施，並在不違法填海的原

則下容許商業直升機公司與政府共用會展中心的直升機場。  

3 .  政府採納了議員的意見，並在上次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

五日舉行的會議上提交共用會展中心政府直升機坪的發展建

議 (參考立法會 CB(1)2099/04-05(01)號文件附件 B，複本載於
附件 A)。議員普遍歡迎政府的正面回應。此外，議員對擬建
政府直升機坪的處理能力表示關注。我們在回應時重申，政

府直升機坪能提供足夠的處理量，應付直至二零二零年區內

直升機服務的預測需求。至於如何應付跨境直升機服務需求

的增長，議員知悉政府已訂下計劃，擴建現時位於港澳碼頭

的跨境直升機場，以滿足跨境直升機服務未來的交通需求，

此計劃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十五日已獲經濟事務委員會支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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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在上次會議，議員亦討論了香港區域直升機場工作組

(工作組 )提交的建議書。工作組建議在會展中心選址的渡輪
碼頭對出維多利亞港 (維港 )海面約 2 600 平方米的地方，興建
一個規模較大的浮台式直升機場（平面圖載於附件 B）。議
員知悉政府會就直升機坪建議進一步徵詢共建維港委員會、

離 島 區 議 會 、 灣 仔 區 議 會 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城 規 會 )的 意
見，因此決定待公眾諮詢得出結果後，才再審議這建議。  

公眾諮詢  

5 .  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日、八月二十二日及九月二十日，政

府和工作組將各自的建議分別提交予共建維港委員會轄下灣

仔發展計劃第二期檢討小組委員會 (小組委員會 )、離島區議
會和灣仔區議會考慮。政府亦進一步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七日

的城規會會議上徵詢該會的意見。下文載列公眾諮詢所收到

的意見。  

6 .  小組委員會認為工作組的發展建議所涉及的擴建規模，

需佔用部分珍貴的維港，因此該會不支持有關建議。小組委

員會決定，工作組的建議不會被納入“優化灣仔、銅鑼灣及

鄰近地區海濱的研究” (優化海濱研究 )下的諮詢工作中作進
一步考慮。另一方面，小組委員會同意應就政府的建議諮詢

公眾意見，有關建議會被納入為優化海濱研究下一階段公眾

參與工作而擬備的概念大綱圖內。小組委員會又認為，除了

會展中心選址外，現時位於前灣仔公眾貨物裝卸區的臨時政

府直升機坪也可考慮用作興建永久直升機坪，故應一併納入

概念大綱圖內，以便在 2005 年年底展開下一階段的公眾參與

工作。我們預期，有關諮詢結果可提供一個基礎，促進社會

人士就海濱發展的初步建議建立共識。  

7 .  離島區議會認為，無論直升機場的選址及規模為何，他

們主要關注共用安排不應阻礙政府飛行服務隊提供緊急直升

機 服 務 。 我 們 向 該 會 再 三 保 證 ， 政 府 會 制 定 適 當的 運 作 程

序，確保政府飛行服務隊在任何時間都有優先使用權。  

 附件 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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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灣仔區議會早前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通過議案，

反對開放現時的臨時政府直升機坪予商業直升機公司使用。

其後在 2005 年 1 月 18 日的會議上，灣仔區議會堅持於會展
的擬建政府直升機坪只應供飛行服務隊提供服務，他們反對

把該直升機坪用作商業用途。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日，政府

和工作組分別就其建議徵詢灣仔區議會的意見，該會就此通

過另一項議案，重申反對共用政府直升機坪之餘，並表明該

建議應待灣仔海濱發展整體規劃完成後才再作檢討。  

9 .  城規會知悉，根據草擬的灣仔北分區計劃大綱圖，擬建

的政府直升機坪屬於准許用途。有部份委員關注開放直升機

坪 予 商 業 直 升 機 公 司 使 用 會 對 鄰 近 地 方 造 成 噪 音及 交 通 影

響，政府回應時指出，會在即將進行的技術可行性研究詳細

探討有關問題，並會提出緩解措施。委員亦有就其他事項提

問，包括為何會展中心碼頭是最適合的選址、直升機坪可提

供予商業直升機的使用量、以及政府飛行服務隊緊急服務的

運作安排。政府已在會上逐一回應有關問題。  

未來路向  

10. 先前的委員會／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就本議題進行的討論顯

示，議員普遍同意香港有迫切需要在中心商業區興建永久直升機

場，供商業直升機公司使用。關於這點，根據草擬的灣仔北分區

計劃大綱圖，該幅位於會展的擬建政府直升機坪用地已規劃為  
“其他指定用途 ” 註明  “直升機場 ” 地帶，所以該址隨時可供發
展。此外，政府的建議亦不涉及填海。  

11. 政府將會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如下 - 

 (a) 就會展中心的擬建政府直升機坪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

及詳細設計。正如其他基建項目，政府必須進行有關

研究，以確立建議的可行性，並就直升機坪的設計

和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提供資料，以回應市民在

公眾諮詢中提出的關注事項。技術可行性研究及

詳 細 設 計 的 預 算 費 用 約 為 450 萬 元 ， 研 究 將 於
2006 年年底前完成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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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同時，我們會留意及跟進共建維港委員會就優化海濱

研究進行的公眾參與計劃。我們知悉有關計劃預計於

2006 年年中完成。我們會小心考慮技術可行性研究
及詳細設計的結果，以及公眾就優化海濱研究提出的

進一步意見，然後才把擬建直升機坪的撥款建議提交

予委員會聯席會議，及工務小組委員會與財務委員會

考慮。  

12. 請議員省覽公眾諮詢的結果，並就政府建議的未來路向提

供意見。  

 

 
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 
保安局  
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八日





 




